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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上 海 市 经 济 和 信 息 化 委 员 会 
上 海 市 财 政 局 
上 海 市 发 展 和 改 革 委 员 会 
上 海 市 科 学 技 术 委 员 会 
上 海 市 交 通 委 员 会 
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 

文 件              

  

 

沪经信制„2021‟1098号 

  

 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、市财政局、市发展改革委、市科委、
市交通委、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关于开展 2021 年度 

上海市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 
 
 

有关单位： 

为做好国家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工作，推动本市燃料电池

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，按照《关于启动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工

作的通知》（财建„2021‟266号）、《关于支持本市燃料电池汽车

产业加快发展若干政策举措》（沪发改规范„2021‟10 号）等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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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精神，现就开展 2021年度上海市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项目申

报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申报要求 

（一）申报主体 

各任务均由“示范应用联合体”申报，由燃料电池系统企业

牵头，会同整车制造企业、车辆营运企业、加氢站运营企业、车

辆使用单位等组成。牵头单位须与各成员单位签订合作协议书，

明确联合体组织方式、项目管理机制、各成员单位权责、具体任

务分工等。 

（二）申报条件 

1.“示范应用联合体”所有成员单位应具备承担申报任务的

条件和能力，运营和财务状况良好，诚信守法，牵头单位应是在

本市依法设立的独立法人。 

2.“示范应用联合体”所有成员单位近 3年内获市级财政资

金支持项目执行情况良好，在相关绩效评价和监督检查中未发现

违规、违法问题。 

3.“示范应用联合体”所有成员单位近 3年内未发生重大安

全、环保、质量事故。 

二、支持领域 

支持有关企业在本市开展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，探索合理

商业模式，带动燃料电池汽车产业链加快发展（见附件 1）。“示

范应用联合体”应在项目实施期间，完成对应车型的燃料电池汽

车推广任务，车辆及其零部件应满足《关于开展燃料电池汽车示

范应用的通知》（财建„2020‟394号）、《上海市鼓励购买和使用

新能源汽车实施办法》（沪府办规„2021‟3号）等国家及本市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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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文件要求，在本市办理机动车注册登记，车辆运行数据按照相

关标准接入本市新能源汽车公共数据采集与监测平台。 

三、支持标准 

按照《关于支持本市燃料电池汽车产业加快发展若干政策举

措》有关标准支持。 

四、申报材料 

“示范应用联合体”需按要求提交《上海市燃料电池汽车示

范应用申请书》（见附件 2）。 

五、申报方式 

采取书面申报方式。请“示范应用联合体”牵头单位将《上

海市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申请书》加盖所有成员单位公章后，

报送所在区经委（科经委、商务委）；请区经委（科经委、商务委）

商同级财政等有关部门同意后，将正式推荐文件（一式两份，按

附件 3 格式附推荐项目汇总表、各项目申请书、WORD 及 PDF

格式电子版光盘）于 12月 28日下午 17：00前报市经济信息化委，

逾期未提交视为放弃申报。纸质申报材料需现场提交，不接受快

递、邮寄等方式。 

六、项目遴选 

市经济信息化委会同市财政局、市发展改革委、市科委、市

交通委、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，按照公正、公平的原则，组织

有关专家开展评审，择优支持。 

七、联系人及地址 

联系人：赵慕然  021-23119364 

材料提交地址：上海市浦东新区雪野路 1000号综合办事大厅

5号窗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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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2021年度上海市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任务汇总

表 

2.上海市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申请书 

3.上海市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项目推荐汇总表 

 

 

 

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           上 海 市 财 政 局 

 

 

 

 

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           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

 

 

 

 

上海市交通委员会          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 

 

 

 

2021年 12月 7日 



 — 5 — 

附件 1 

2021 年度上海市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任务汇总表 

任务名称 
任务

序号 
任务内容 

示范应用数量

（辆） 

平均单车纯氢

里程（公里） 
项目实施期限 

燃料电池

乘用车示

范应用 

1-1 
开展燃料电池乘用车示范应用，探索租赁车、网约车、企

业用车、政府公务用车等场景的商业化应用。 

100 7500 2021年 8月 13日至 2022年 7月 31日 

1-2 100 7500 2021年 8月 13日至 2022年 7月 31日 

燃料电池

客车示范

应用 

2-1 
开展燃料电池大型客车示范应用（10米以上），探索旅游客

车、通勤巴士、企业班车等场景的商业化应用。 

5 7500 2021年 8月 13日至 2022年 7月 31日 

2-2 5 15000 2021年 8月 13日至 2023年 7月 31日 

燃料电池

货车示范

应用Ⅰ 

3-1 
开展轻、中型燃料电池货车示范应用（最大设计总质量 12

吨（含）以下），探索生鲜冷链、物流抛货等场景的商业化

应用。 

150 7500 2021年 8月 13日至 2022年 7月 31日 

3-2 100 15000 2021年 8月 13日至 2023年 7月 31日 

燃料电池

货车示范

应用Ⅱ 

4-1 
开展重型燃料电池货车示范应用（最大设计总质量 12-25

（含）吨），探索城际物流、城郊物流运输等场景的商业化

应用。 

100 7500 2021年 8月 13日至 2022年 7月 31日 

4-2 100 7500 2021年 8月 13日至 2022年 7月 31日 

4-3 100 7500 2021年 8月 13日至 2022年 7月 31日 

4-4 80 15000 2021年 8月 13日至 2023年 7月 31日 

燃料电池

货车示范

应用Ⅲ 

5-1 开展重型燃料电池货车示范应用（最大设计总质量 31吨以

上），探索成品钢材、煤矿、整车及零部件等重载物流领域

的商业化应用。 

70 15000 2021年 8月 13日至 2023年 7月 31日 

5-2 60 7500 2021年 8月 13日至 2022年 7月 31日 

5-3 30 7500 2021年 8月 13日至 2022年 7月 31日 

注：1.一个“示范应用联合体”可申报多个任务项目； 

2.一个燃料电池系统企业只能通过组建一个“示范应用联合体”申报同一个任务项目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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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 

 

 

 

上海市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 

申请书 
 

 

 

牵头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加盖单位公章） 

申报任务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实施周期：               

单位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职务：                   

项目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职务：                   

通讯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邮政编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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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报说明 

1、 项目承担单位应根据本提纲要求，逐项认真编写，填写时各栏目

不得空缺，无此内容时填“无”。文字叙述应简洁，数据应真实、

准确，可靠。 

2、 正文材料中，一级标题采用“三号 黑体”，二级标题采用“三号 

楷体 加粗”，三级标题采用“三号 仿宋_GB2312 加粗”，正文

内容采用“三号 仿宋_GB2312”。 

3、 请使用 A4纸双面印刷，请不要采用胶圈、文件夹等带有突出棱

边的装订方式。请使用普通纸质材料作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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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示范应用联合体”基本情况表 

 
一、牵头单位基本情况 

示范应用联合体 

牵头单位名称 
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

单位性质
1
  法人代表  员工总数  

注册地  
注册资本 

（万元） 
 研发人员数  

股权结构
2
  

主营业务  

通讯地址  

在沪研发 

中心 
有□ 无□ 

在沪制造 

基地 
有□  无□ 

研发经费占比

（%） 
 

2020年主营业

务收入 

（万元） 

 联系人  
联系电话 

（手机） 
 

获国家级 

奖项情况 
 

获省部级 

奖项情况 
 

二、成员单位情况
3
 

整车企业 

名称 
 联系人  联系电话  

电堆制造 

企业名称 
 联系人  联系电话  

车辆运营 

企业名称 
 联系人  联系电话  

加氢站企业名

称 
 联系人  联系电话  

用户单位  联系人  联系电话  

三、项目基本情况 

申报任务 

名称 
(任务序号-任务名称) 

项目实施 

起止年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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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实施 

内容 
 

燃料电池系统

技术指标 

（质量功率密度、体积功率密度、寿命、系统额定效率、振动等级、IP防护等级

等） 

重要节点 

计划 
 

四、承诺事项 

 

本“示范应用联合体”具备承担申报任务的条件和能力，所有成员单位运营和财务状况良好，

诚信守法，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；本“示范应用联合体”所有成员单位近 3年内获市级财政资金

支持项目执行情况良好，在相关绩效评价和监督检查中未发现违规、违法问题；本“示范应用联

合体”所有成员单位近 3年内未发生重大安全、环保、质量事故；申报材料均真实、有效、完整，

复印件与原件核对一致，如有不实，愿承担相应责任。 

 

 

 

 

牵头单位（盖章）   成员单位（盖章）
4
 

年    月    日 

五、推荐意见 

 

经审核，本项目符合国家和本市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有关政策文件要求，同意推荐。 

 

 

 

推荐单位（盖章）       

  年  月  日          

填表说明： 

1．“单位性质”包括：国企（央企、地方国企）、民营企业、外资企业、其他。 

2．“股权结构”填写所有股权人名称和持股比例。 

3．“成员单位”可填写多个同类企业（除电堆制造企业）。 

4．所有成员单位均需盖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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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示范应用联合体”牵头单位发明专利汇总表 

申报单位： 

序号 发明专利名称 专利号 授权时间 专利权人 专利权人与申报单位关系 1
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填表说明：1．如专利权人与申报单位不同，需填写“专利权人与申报单位关系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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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文材料要求 

 

一、“示范应用联合体”总体情况 

主要包括“示范应用联合体”组成、各成员单位基本情况、

各单位优势及功能定位分析等内容。应详细说明牵头单位的所

有制性质、主营业务状况、人员情况、股权结构、获国家或省

部级奖项、银行信用等级等，阐述各单位及其产品具备的优势，

明确各单位在实施项目中的任务分工、上下游联动情况，说明

各单位在实施项目中承担的责任义务等，提供牵头单位与各成

员单位的合作协议。 

二、主要任务和目标 

主要包括项目实施的主要任务和目标、应用场景、车辆及

燃料电池系统的指标先进性分析、使用 8大核心零部件的供应

商名称及生产地等，并在预测氢气需求量基础上，对氢源保障

的安全、稳定作分析，说明氢能类型、产量、运输方式和距离，

以及制氢成本、储运成本、加注成本和终端售价等。应在相关

费用测算的基础上，对车辆示范应用全生命周期内的商业模式

可行性进行充分论证，并对氢气、车辆、零部件等成本下降趋

势，以及项目实施中的相关风险进行预测。 

三、安全保障及应急机制  

“示范应用联合体”应承诺安全稳妥推进示范应用，建立

健全安全管理制度。包括但不限于：建立安全及售后保障团队，

明确安全管理措施，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等。 

四、相关支撑材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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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上海市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项目推荐汇总表 
区主管部门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年  月  日 

序

号 

申报任务

名称 

申报任务序号 

“示范应用联合

体”牵头单位 

“示范应用联合体”成员单位 示范车辆数量 示范应用场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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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2021年12月7日印发 

  

 


